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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醫師公會全國聯合會 函
地址：106646臺北市大安區安和路1段29號
9樓
承辦人：謝旻桓
電話：(02)2752-7286分機134
傳真：(02)2771-8392
電子信箱：asd855264@mail.tma.tw

受文者：臺中市大臺中醫師公會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4年9月25日
發文字號：全醫聯字第1140001274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如文 (0001274A00_ATTCH3.pdf)

主旨：檢送本會修正「醫師倫理規範」如附件，請惠予協助轉知

所屬會員，請 查照。

說明：

一、依據醫師倫理規範第三十三條「本規範經中華民國醫師公

會全國聯合會會員代表大會通過後施行，並呈報衛生福利

部備查，修改時亦同。」

二、本會114年9月7日第14屆第1次會員代表大會會議通過「醫

師倫理規範」並於114年9月12日以全醫聯字第1140001226

號函呈報衛生福利部。衛生福利部於114年9月22日以衛部

醫字第1140140335號函復在案。

三、為因應醫師疑涉性騷擾案件，本次修正醫師倫理規範第三

章章名、第16條及第17條中有關醫師與醫師、醫療機構、

醫事人員、學生及其他人員間應彼此尊重，不偏頗、騷擾

或歧視。

四、本會修正「醫師倫理規範」業已刊登於本會網站專區及台

灣醫界雜誌。

檔　　號:
保存年限: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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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本：各縣市醫師公會
副本：

理事長　陳 相 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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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醫師公會全國聯合會 

醫師倫理規範 

 

民國八十八年五月十六日第五屆第二次會員代表大會審議通過  

民國九十一年六月廿三日第六屆第二次會員代表大會修正通過  

民國九十四年五月一日第七屆第二次會員代表大會修正通過  

民國九十六年五月六日第八屆第一次會員代表大會修正通過 

民國九十八年五月廿四日第八屆第三次會員代表大會修正通過  

民國一百零二年五月廿六日第十屆第一次會員代表大會修正通過 

民國一百一十三年六月十六日第十三屆第三次會員代表大會修正通過 

民國一百一十四年九月七日第十四屆第一次會員代表大會修正通過 

 

前言 

  醫師以照顧病人之生命與健康為使命，維持專業自主，以良知和尊重生命

尊嚴之態度執行醫療專業，維繫良好的執業與水準，同時也應確認對社會、

其他醫事人員的責任，並應基於倫理自覺，實踐自律、自治，維護醫師職業

尊嚴與專業形象，爰訂定醫師倫理規範，切盼全國醫師一體遵行。 

 

第一章 總則 

第 一 條 為增進病人權益，發揚醫師倫理與敬業精神，維持醫療秩序與

風紀，特制定本規範。 

第 二 條 醫師執業，應遵守法令、醫師公會章程及本規範。 

第 三 條 醫師應謹言慎行，態度誠懇並注意禮節以共同維護醫師執業尊

嚴與專業形象。 

第 四 條 醫師執業應考慮病人利益，並尊重病人的自主權。 

第 五 條 醫師應充實醫學新知、加強醫療技術，接受繼續教育，跟隨醫

學之進步並提昇醫療服務品質。 

醫師必須隨時注意與執業相關之法律和法規，以免誤觸法令聲

譽受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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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六 條 醫師為提供病人有品質的醫療照護，應關注自己的健康、福祉

與能力，並尋求適當的照護以確保能夠安全執行醫療服務。 

第 七 條 醫師在有關公共衛生、健康教育、環境保護、訂定社區居民健

康或福祉之法規、出庭作證等事務上，應負其專業責任。 

第 八 條 醫師應努力以淨零永續的目標為醫療診療，以減少對環境健康

的危害。 

第二章 醫師與病人 

第 九 條 醫師應關懷病人，以維護病人的健康利益為優先考量，不允許

對病人不利的情事干預醫師之專業判斷。 

第 十 條 醫師診治病人時，應向病人或其家屬告知其病情、治療方針、

處置、用藥、預後情形及可能之不良反應。 

第 十 一 條 醫師必須公平公正行醫，並根據病人的健康需要提供醫療照

護，不得因年齡、疾病或身心障礙、信仰、族群、性別、國

籍、政治立場、種族、文化、性傾向、社經地位或任何其他因

素等影響對病人的服務。 

第 十 二 條 醫師應以病人之福祉為中心，了解並承認自己的極限及其他醫

師的能力，不執行不能勝任之醫療行為，對於無法確定病因或

提供適當治療時，應協助病人會診或轉診。 

第 十 三 條 醫師應尊重病人隱私權，除法律另有規定外，醫師不無故洩漏

因業務知悉之病人秘密。 

第 十 四 條 醫師必須保持適當的專業分際。不得對病人虐待、剝削或發生

其他不當關係或行為，也不得與當前病人發生性關係。 

第三章 醫師與醫療機構、醫事人員、學生及其他人員間 

第 十 五 條 醫師應有專業自主權，對病人之處方、治療或為其轉診，不應

受到所屬醫療機構、藥廠、生物科技公司或保險制度等之影

響。 

第 十 六 條 醫師在醫療團隊中，應遵守下列規範： 

一、應認同其他醫事人員的技術與貢獻。 

二、與其他醫事人員有效地溝通並不吝於指導。 

三、確保病人及其他醫事人員都了解自己的專業身分與專長、

在團隊中的角色與責任，以及各成員在病人照護上之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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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配。 

四、在必要時，照會及善用其他醫療專業的特長。 

五、醫師與醫事人員、學生及其他人員應彼此尊重，不偏頗、

騷擾或歧視。 

第四章 醫師相互間 

第 十 七 條 醫師應彼此尊重、互敬互信，不偏頗、騷擾或歧視。 

第 十 八 條 醫師不詆毀、中傷其他醫師，亦不得影響或放任病人為之。 

醫師無具體事證或正當理由，不得對其他醫師有攻訐、譭謗、

濫行舉發或興訟等不友善行為。 

第 十 九 條 醫師對於雇用或受監督、輔導之同仁願意努力協助發展專業能

力與進步。 

第 二 十 條 醫師不宜以不正當方法，妨礙病人對其他醫師之信賴。 

第二十一條 醫師知悉其他醫師有違反本規範等不符專業素養行為或其在人

格或能力上有缺失、或從事造假或其他不正當行為之具體事證

時，宜報告其所屬之醫師公會。 

第五章 紀律 

第二十二條 醫師相互間所生之爭議，應向所屬醫師公會請求調處。 

第二十三條 醫師個人之原因，進行醫療爭議訴訟時，應通知所屬醫師公會

協助。 

第二十四條 醫師不應容留未具醫師資格人員為病人診療或處方。 

第二十五條 醫師不應將醫師證書、會員章證或標誌提供他人使用。 

第二十六條 醫師診治病人不得向病人或其家屬索取或收受不當利益。 

第二十七條 醫師與廠商互動時，應遵守中央衛生主管機關公告之「醫師與

廠商間關係守則」。 

醫師不得讓陪同者接受廠商不正當招待。 

醫師接受廠商贈品，應符合地方習俗，不應超出當地送禮標準

且無涉醫師執業行為。 

第二十八條 醫師不以誇大不實之廣告或不正當之方法招攬病人。 

第二十九條 醫師聘僱其他醫事人員，應遴選品行端正者擔任之。 

醫師應負責督導所聘僱之人員不得有違法或不當之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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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附則 

第 三 十 條 醫師違反法令、醫師公約、醫師公會章程、或本規範者，除法

令另有處罰規定者外，由所屬之醫師公會審議、處置。 

第三十一條 醫師應盡量避免參與醫療及健康有關之商業廣告或代言。但如

基於社會公益或促進醫學進步目的，而為產品代言或廣告者應

遵守下列原則： 

一、應秉持良知以謹慎之態度，教育民眾正確醫學知識，促進

健康生活品質。 

二、避免以誇大、煽惑性之言詞或違背醫業執行之方式為之，

並不得影響醫療專業判斷之客觀性。 

三、醫療專業意見之發表或陳述，應以曾於醫學會或醫學領域

之專業期刊或學術活動公開或發表之論文著作內涵或研究

報告為準。 

四、不宜為產品介紹、功能描述或影射其未經科學研究證實之

功效。 

五、不得有誤導民眾或使民眾陷於錯誤判斷之陳述。 

第三十二條 醫師提供通訊診察、治療時，應確保該溝通方式符合醫療常

規，能為必要之醫療照護。 

醫師應告知病人通訊診療之利弊，除急迫情形外，應取得病人

同意，並確保病人隱私。 

醫師考量醫學上適當，除有特殊之醫療需求外，仍須致力於透

過直接的接觸為病人提供醫療照護。 

第三十三條 本規範經中華民國醫師公會全國聯合會會員代表大會通過後施

行，並呈報衛生福利部備查，修改時亦同。 

 


